
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

附条件生效的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独立意见 

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此前

因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宏投

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股权转让协议>的议案》。同日，

各方就标的资产转让事宜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后结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的实际情况，需针对上述《股权转让协议》进行补充约定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

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参加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

十九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宏投

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

议案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本次重

大资产出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本次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是经交易各方

本着平等互利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针对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关于交易对价支付和

标的资产交割事宜的补充约定及其他约定。本次《补充协议》的签订符合法定程

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补充协

议的签订有助于推进重大资产出售的进程。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而拟签署的

《补充协议》，内容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

求，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，

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《股权转让协议



之补充协议》事项的相关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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